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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 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

1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长江三峡集团福建能

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三峡”）、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漳发新能”)、东山开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山开投”）共同出资设立“太阳海缆（东山）有限公司”（暂定名，以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。合资公司

注册资本 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：公司认缴人民币 27,500 万元，

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5%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

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对外投

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2）。 

近日，公司、福建三峡、漳发新能、东山开投四方正式签署了《太

阳海缆（东山）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书》。 



二、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各方 

甲方：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长江三峡集团福建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丙方：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丁方：东山开投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股东出资 

1.合资公司负责投资、建设和运营太阳电缆东山海缆生产基地，

地址位于漳州市东山县国家级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。项目分三期建设，

预计总投资为 190,620万元，其中建设投资 126,620万元，流动资金

64,000万元。 

2.各方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50,000 万元人民币,全部为

货币出资。股东出资由各股东在 2041年 12月 31日前缴足。 

3.各方认缴出资金额和比例分别为： 

甲方：认缴人民币 27,500万元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5%； 

乙方：认缴人民币 10,000万元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%； 

丙方：认缴人民币 10,000万元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%； 

丁方：认缴人民币 2,500万元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%。 

4.各股东按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出资。各方约定公司成立后 30

天内股东出资 20,000万元；180天内股东再出资 10,000万元（具体

由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付款需求向股东提出缴款函）；后续根据项目

建设和业务开展情况逐步出资，具体的出资时间进度和每次出资的金



额由公司提出股东会决定。 

（三）股权转让和抵押 

除另有约定外，未经其他股东方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公司的股

权进行抵押；不得以公司名义进行对外担保或者以公司资产为第三人

债务设定抵押权或质押权等担保措施。如一方违反上述规定，由此引

起的负债、或有负债全部由该方单独承担；同时，该方应承担由此给

其他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 

（四）公司运营管理 

1. 公司设立股东会。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决定公司

的一切重大事宜。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。 

2. 公司设立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6人组成，甲方委派 3人，乙方、

丙方、丁方各委派 1人；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。董事会会议

应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能举行。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实行一

人一票，并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。 

3. 公司设立监事会，监事会成员 5 名，乙、丙、丁三方股东各

委派 1人，职工监事 2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；监事会主席

由乙方委派的监事担任。监事会对所议事项做出决议，实行一人一票，

并应当经全体监事过半数同意方可生效。 

4.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，由甲方推荐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具

体负责公司的运营及日常管理。 

5. 甲、乙、丙、丁共同拟定公司章程，公司章程由股东会通过

后全体股东签署，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 



6. 公司董事、监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。任期届满，连选可

以连任。 

7. 公司采取积极的分红政策，利润分配优先采用现金分配方式，

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（融资条件）下，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原

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50%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1. 本协议生效后，任何股东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

规定的有关条款，属于违约。如违约给公司或其他股东方造成经济损

失时，则违约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2. 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缴付注册资本出资以外的其他义务

的，除发生不可抗力情形外，违约一方应赔偿由于其违约给守约方和

/或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在任何一方发生本协议下的违约行为

时，除违约一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外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

协议，或提前终止协议。 

（六）本协议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各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太阳海缆（东山）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书》 

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月 22日 


